佛光大學教職員工宿舍住宿申請表

	申 請 人
	
	□男     □女

	
	
	□教師   □職員

	戶籍地址
	

	宿舍類別
	□有眷；眷口數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□單身

	審核結果
	□通過
	積 點
	
	排列順序
	

	
	□未通過
	事由：

	總務處
	
	人事室審核
	

	住宿申請要點：

1. 申請優先順序：設籍及居家生活所在地於外縣市者優先，設籍縣內並已申請獲准進住者，應於每年八月重新提出申請。

2. 住宿管理費用：單身宿舍每月1,000元、有眷宿舍每月1,600元，並不得再領學校房屋津貼；住有眷宿舍者，每月需多扣1500元之房屋津貼。

3. 房間內物品及設備，如因人為因素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。



